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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目的 

为了对低浓铀转换及元件制造厂核材料衡算管理提供指导，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

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结合我国核材料衡算的经验，对 HAD501/01

《低浓铀转换及元件制造厂核材料衡算》进行修订。 

本导则强调核材料衡算数据的可追溯性和技术支持文件的完整性，是对《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说明和补充。 

1.2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低浓铀转换及压水堆元件制造厂（以下简称“元件厂” ）的化

工转换及燃料制造核材料衡算管理，重水堆元件制造厂参照执行。 

 

2. 核材料衡算组织机构 

 

2.1 厂级领导职责  

    元件厂应确定一名厂级领导或其授权人员全面负责核材料衡算管理工作，归

口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衡算管理活动，组织制定与批准核材料衡算管理规章制度并

定期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2.2 核材料管制办公室职责  

    元件厂应建立核材料管制办公室，其在核材料衡算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1）实现全厂核材料衡算管理目标； 

（2）制订全厂核材料衡算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及实施程序； 

（3）负责与国家核安全局联系，为监督检查提供行政、技术上的安排； 

（4）收集、核实、处理和保存原始衡算数据及记录，编制衡算报告； 

（5）制定各种测量的误差要求和质量管理要求； 

（6）组织和实施各核材料平衡区的实物盘存，对衡算结果进行不明材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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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F）评价； 

（7）负责对核材料衡算相关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2.3 核材料衡算管理人员职责  

    核材料衡算管理人员负责执行厂核材料管理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指令。其

主要职责是： 

（1）负责核材料的测量和计数； 

（2）填写和核实交接单据，填写核材料内部转移文件； 

（3）参加实物盘存； 

（4）建立平衡区衡算帐目，提交平衡区实物存量和存量变化数据。 

 

3. 核材料平衡区（MBA）和物项控制区(ICA) 

元件厂应设置核材料平衡区（以下简称平衡区）和物项控制区以满足对核材

料定位、识别、盘存和控制的要求，及时探知核材料的丢失。 

3.1 核材料平衡区 

平衡区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衡区的大小应便于核材料准确测量，有利于核材料衡算管理； 

（2）应尽量与实体边界相一致，平衡区之间应避免互相交叉； 

（3）应有利于采用封隔/监视措施，以减少测量工作量和保证核材料流量测

量的完整性； 

（4）平衡区的划分可考虑企业商业敏感数据的保密性。 

3.2 关键测量点 

关键测量点是确定核材料流量或存量的部位。关键测量点分为：流动关键测

量点和盘存关键测量点。流动关键点用阿拉伯数字标识，盘存关键测量点用大写

英文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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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物项控制区 

元件厂应在核材料接收、发运以及库房对核材料设置物项控制区，将核材料

作为件料进行控制。 

物项控制应满足以下条件： 

（1）核材料必须是装在有标识的容器内，容器应加上封记； 

（2）只有授权的人员能进入物项控制区，对该区定期进行检查； 

（3）建立封记应用的管理规程，应包括封记的储存、控制、使用和处置等

内容； 

（4）对物项的状态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物项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材

料量（包括元素量和同位素量）、封记和物项的标识号等。 

 

4. 核材料管理 

4.1 核材料调入 

核材料接收应在物项控制区进行，应建立和实施核材料调入管理规程： 

（1）检查发运文件，按发货单核实物项的标识，检查包装和封记的完整性，

核查物项数。 

（2）由核材料衡算管理员负责对测量数据进行登记并填写核材料接收记录和

报告，作为技术支持性文件保存，收货文件应有负责人签字。 

（3）核材料重量数据原则上以发方数据为准，收方应复核物项重量。但进行

核材料闭合衡算时，应采用自己的测量数据。如果收发差超过 2倍收发差的标准

偏差，则说明存在显著性差异。 

（4）当发现物项标识不清、密封破损等异常现象或出现显著统计性差异或收

发差超过双方合同中规定的限值时，元件厂应通知发方进行调查。 

4.2  核材料调出 

核材料发运应在物项控制区进行，应建立和实施核材料调出管理规程： 

（1）核材料发运时，应检查发运物项的核材料数量、标识和封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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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发货后，核材料衡算管理员应填写核材料发运记录和报告。 

4.3  核材料内部转移 

元件厂应建立和实施核材料内部转移管理规程： 

（1）核材料衡算管理员应对内部转移的核材料数量等情况进行记录，并在记

录上签字； 

（2）完成转移后，应对平衡区帐目进行更新。 

4.4  核材料贮存 

元件厂应建立和实施核材料贮存管理规程： 

（1）记录所贮存的全部核材料的标识、数量和位置的信息，贮存模式应规范

化，以方便实物盘存。 

（2）贮存 UF6、U3O8、UO2、ADU 和固、液废物等材料的容器和钢桶应规格化和

定型化，为测量和管理提供方便。 

（3）贮存核材料的容器应加上封记。 

4.5 返料管理 

（1）元件厂产生的返料，如磨削渣、废 ADU、废 UO2粉末及废芯块等，应分

类存放、分别处理。 

（2）一个衡算周期内产生的返料，在期末盘存前应处理成便于测量的形态，

限期回收处理，并控制它们的盘存测量误差。 

4.6 核废物管理 

（1）固体废物，按可燃固体废物和不可燃固体废物分类包装后，经无损分析

方法检测后记录其核材料数量，然后送往焚烧炉或暂存或埋藏。准备回收的碱渣、

焚烧灰烬装入容器，经测量后，密封登记。 

（2）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回收处理符合排放标准后，予以排放。

对连续排放废液及废气应定期取样分析或在线测量，并登记其核材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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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物作为已知损失进行平衡结算。 

 

5．核材料测量 

5.1  测量范围 

元件厂应对所涉及的原料（如 UF6、U3O8）、中间产品（如 ADU 粉末、UO2粉末、

未烧结及烧结 UO2芯块等）、最终产品、过程返料（如磨削渣、脏粉末及废芯块等）

和过程中滞留的核物料以及固体、液体及气体的排放物中的核材料进行测量。 

5.2  核材料测量系统 

为测量接收、发运、生产过程及库存的核材料量，满足核材料衡算管理的要

求，元件厂必须建立完整可靠的测量系统。 

建立测量系统时应考虑下列内容： 

（1）依据各类被测核材料的类型和特性建立测量方法； 

（2）核材料衡算对测量方法精度的要求； 

（3）测量仪器的技术要求及维修方法； 

（4）标定仪器仪表标准标定方法； 

（5）测量的质量控制及仪器仪表维护方法； 

（6）取样方法。 

5.3 测量方法 

（1）元件厂为散料核设施，核材料测量过程包括取样、总体测量和分析测

量。总体测量包括物项的重量或体积的测量，分析测量包括物料中元素浓度和同

位素成分的分析。 

（2）选择测量方法时，首要考虑的是测量方法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应满足国

家对核材料评估中 MUF 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3）测量系统应尽可能采用规范化的取样方法及标准分析方法，建立严格

的记录制度，使测量数据具有良好的可追溯性，并能提供可靠的支持性文件。 

（4）测量分析部门应根据有关标准及规定编制测量方法程序手册。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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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总体测量、取样、化学分析、无损检测方法的详细内容和要求；测量方法

变更记录；标定标准及标定方法说明等。 

 

6．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 

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应从测量方法、组织管理和人员要求三方面来保证。 

6.1 测量质量管理 

    元件厂应指定部门负责衡算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明确规定测量管理组织的

职责权限及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定期进行测量系统的标定和统计评价。向核材

料衡算管理机构提供衡算测量所需要的测量方法的系统误差及随机误差的资料。 

6.2 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管理应达到的目标 

为估算测量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提供实验依据；为衡算测量提供符合质量

要求的证明文件。 

6.3 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标准 

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标准以《实施细则》中元件厂的 MUF 相对标准偏差限值

为准，来选定相应的各种测量、分析方法，使其传递的总误差满足国家 MUF 相对

标准偏差限值要求。 

6.4 测量系统的质量控制管理 

    （1）元件厂必须建立和实施书面的测量质量控制程序，以保证测量系统的

有效性。 

（2）在运行前必须对测量系统的性能进行调试、鉴定和验收。 

（3）制定测量系统质量控制计划，以保证测量系统正常运行。包括： 

  a）在操作条件下，定期标定或校验测量系统。 

  b）建立估算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标准程序。 

  c）建立测量系统更新和检修后的标定、验收步骤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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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建立测量系统质量控制记录、文件系统，记录标准的来源、制备、维护

和使用。 

e）建立测量系统标定、数据处理及异常现象的处理等方法。 

6.5 测量系统所用标准的制备和使用 

（1）收集必需的标样（质量标准及化学、同位素标准）。 

（2）确定原料、产品、返料净重质量的标准件质量，用以确定净重的方差。 

（3）在测量系统的检定周期内，应利用标样对测量系统进行一次全面的校

核，用数理统计、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评价标准测量数据。分析评价的结果应形

成记录文件并编制详细报告存档。 

6.6 人员要求 

（1）规定测量人员的资格，经常进行指令性的岗位培训和专业培训。 

（2）对测量人员要定期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应停止测量工作，重新

培训考核。 

 

7.  核材料实物盘存 

7.1 盘存规程 

实物盘存是核材料衡算管理的基础，是证实核材料存在的手段。元件厂应建

立实物盘存的规程，严格按规定的要求进行实物盘存。 

7.2 盘存频度 

（1）元件厂的盘存频度每年不得少于一次，但连续两次盘存间隔时间不得超

过十四个月。 

（2）遇到下列情况时必须进行盘存： 

    a）转入新的批量生产前； 

    b）发生重大事故，影响核材料衡算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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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盘存的组织及实施 

    盘存的组织和实施应严格按规定的要求进行，但应使盘存的组织安排对生产

运行的干扰减至最少，并能满意地完成实施计划。 

7.3.1  职责分工 

    核材料管制办公室应组织制定书面盘存程序，规定盘存原则及步骤，并组织

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1）元件厂盘存负责人必须熟知盘存区，并掌握盘存要求及方法。其主要职

责为规划组织负责和实施实物盘存。为此应授予其停车、开车、中断物流和记录

的权利以及在盘存过程中的生产管制权，以保证盘存顺利进行。 

（2）元件厂盘存领导小组必须熟知该平衡区的核材料存在的形态及运行状

况。按分级盘存规定全面负责盘存事务，并授予其处理有关组织盘存和实施盘存

的权限。但是不经元件厂盘存负责人批准，不得偏离盘存程序及原则。 

（3）平衡区盘存小组在平衡区盘存负责人领导下，具体负责完成编制盘存清

单、贴标签、实施测量和填报数据等工作。为保证实物盘存按盘存规则准确进行，

该小组至少由两人组成，其中一人必须熟知本平衡区的情况，另一成员来自其它

部门，以监盘员的身份参加实物盘存。未经元件厂盘存负责人批准，盘存小组无

权偏离盘存规则。 

7.3.2  物流和记录的截止 

盘存时，物流必须与相应的记录在特定时刻同时截止。特定时刻的选择应以

确定的衡算周期为依据，使核材料盘存量确实代表了盘存时刻的核材料存在量，

而该量要准确地反映在相应的盘存记录上。 

（1）核材料收发和废物排放、丢弃的截止。 

按盘存规则，在选择的特定时刻，一切收、发或废物排放、丢弃活动都应停

止。如特别需要，必须经元件厂盘存负责人批准后，才能进行收、发或丢弃，并

且在收货记录上应注明该材料量不计入本次实物盘存，而在发货记录上应注明该

材料量列入本次实物盘存之内。废物排放、丢弃活动原则上应在盘存特定时刻前

完成。 

（2）记录截止 

收、发及排放、丢弃的记录，在特定截止时刻前完成最后一批收、发记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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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截止，并为核材料衡算周期提供数据。 

7.3.3  盘存准备工作 

（1）制定盘存日程表，编写盘存细则，准备盘存标签和表格。 

（2）对参加盘存的工作的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布置具体任务及执行方

法。 

（3）各级盘存负责人会同有关质检管理部门，核实采用的测量装置、标定记

录和试验记录，确保测量装置的性能完好性。 

（4）参加盘存的各级负责人应提前检查各自负责的盘存区，以便发现问题时，

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改正和补救措施。 

（5）以件料形式的核材料，诸如固体废物桶、单棒等应摆放整齐，分区存放，

便于清点，并且要检查封记，核对标签与记录。 

（6）以散料形式的核材料，事前应归类分级，并转化为易测量的形态，便于

盘存。 

（7）结合换富集度投料生产，设备及主要管道要经清洗处理，估算其核材料

滞留量。 

7.3.4  实物盘存的实施 

严格按盘存细则办事，由盘存小组逐项核对物项、标签，并填写盘存表格。 

（1）实物盘存物项的核材料量必须是测量值。 

（2）实物盘存时应唱报唱记，验证标签，不允许发生漏盘、重盘、漏记、重

记。 

（3）经核对盘存记录与实物无误后，编制盘存结果文件。 

（4）解除截止令前，元件厂盘存负责人应会同平衡区负责人核查该平衡区内

所有物项是否正确贴好标签，并以随机取样的方法核对盘存清单所列数据与标签

内容的一致性。如发现差异，应立即采取修正措施。 

（5）核对所有收、发过程与记录的时间是否严格遵守特定的截止时间规定，

如发现问题应立即纠正。 

7.3.5  盘存后的活动 

实物盘存结束后应尽快核算盘存结果及完成数据调整。配合盘存需要的取样

分析工作，要尽力做到及时性。并且对舍入差进行调整，最终进行 MUF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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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材料衡算帐目与报告 

元件厂应按国家规定的频度和时限提交报告，其核材料记录与报告应完整、

及时、准确、规范，数据应具有可追溯性。记录系统应及时反映设施中核材料的

动态分布。 

8.1 运行记录（源数据） 

（1）运行记录包括：确定核材料数量及组成变化的操作数据记录、容器和仪

表的标定数据、取样分析数据、测量质量控制数据、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数据、

实物盘存数据及事故记录数据。 

（2）运行记录格式，应根据具体操作来设计，但日期、操作结果记录及操作

责任者签字是必不可少的。  

8.2 衡算记录（帐目） 

元件厂应以平衡区为基础建立完整的核材料帐目,包括总帐、存量变化日志和存

量变化文件，详细记录各类核材料的位置、性质和数量。根据需要,在盘存关键测量

点建立各类核材料的辅助帐。        

（1）总帐：平衡周期内所有核材料存量变化记录的汇总，它代表核材料帐面

存量，平衡区应建立不同类型核材料的各类总帐； 

（2）辅助帐：盘存关键测量点存量的汇总； 

（3）存量变化日志：对于核材料品种较多、存量变化频度高的单位，可建立各

类核材料存量变化日志，按照存量变化日期逐行记入每个存量变化文件的变化总量。

存量变化日志的月累计量，按月记入平衡区各类总帐。  

（4）存量变化文件：根据运行记录逐项记入存量变化的每个物项的识别号和材

料量，每个存量变化文件的总量应记入各类总帐、辅助帐和存量变化日志。        

8.3  衡算报告 

核材料衡算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核材料交接统计报表”（R01） 

当核材料进行国内转移时，调出单位应在核材料转移发生时填报“核材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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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统计报表” （R01）。调入单位应对调出单位寄送的“核材料交接统计报表”（R01）

进行确认、盖章，并填报调入单位的核材料测量数据。 

（2）“核材料出入境统计报表”(R02) 

当核材料进行出入境国外转移时，核材料持有单位应填报“核材料出入境统

计报表”(R02)。 

（3）“核材料库存变化统计报表”（R03） 

当核材料发生国内转移、国外转移和其他类型的核材料存量变化时，核材料

持有单位应填报“核材料库存变化统计报表”(R03)。 

（4）“核材料库存统计报表”（R04） 

在核材料平衡周期末完成核材料实物盘存后，核材料持有单位应填报“核材

料库存统计报表”(R04)。 

（5）“核材料平衡统计报表”（R05） 

在核材料实物盘存后完成材料平衡结算时，核材料持证单位应填报“核材料

平衡统计报表”（R05）。 

 

9．核材料衡算管理及评价 

9.1 核材料衡算及评价的条件 

（1）所有进入核材料衡算的数据，必须是实测值，而所用测量系统的误差

必须是已知的。 

（2）所有数据具有可追溯性，并具有可靠的技术性文件。 

9.2 衡算评价 

元件厂应在平衡周期末进行核材料平衡结算： 

（1）设施测量系统误差传递总标准偏差应符合《实施细则》要求即δMUF≤

0.3%; 

（2）当 MUF 小于或等于 2σMUF ，达到闭合衡算； 

（3）当 MUF 大于 2σMUF时，元件厂应重新检查盘存结果、帐目记录以及测量

和测量质量控制系统，对可能的未测量的存量（如滞留量、废弃物）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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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 MUF 大于国家核安全局规定的核材料衡算控制目标量时，应严格调

查，并将结果以书面形式上报国家核安全局。 

9.3  U-235 的 MUF 评价 

元件厂核材料衡算重点为
235
U,当铀富集度在生产流动过程中不变或富集度检

测数据不进入衡算时,
 235
U 的 MUF 及σMUF可用铀元素的 MUF 和σMUF来评价。铀富集

度变化时，应以
235
U 富集度的测量值，对

235
U 的 MUF 及σMUF进行专门的计算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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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一、根据目前我国元件厂制造工艺和技术管理水平，暂定核材料衡算控制目标量为 0.48%*投入量+2σMUF。 

二、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本导则，现以一典型元件厂为例，展示如何进行核材料衡算和评价。 

A1．元件厂平衡区划分和关键测量点 

 

 

图 1 元件厂平衡区划分和关键测量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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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流动关键测量点说明 

关键测量点 说明 材料类型 容器 取样方法 测量方法 

1A 
MBA-1 接收的

UF6流量 
UF6 气罐 来自发方 

b-气罐磅称；e-重量

法；i-质谱法 

1B 
MBA-1 接收的

UNH 流量 
UNH 罐 

每罐一个取样器

样品 

b-罐台称；e-重量法；

i-质谱法 

1C 
MBA-1 接收的

UO2流量 
UO2粉末 料罐

从每批 40 罐中取

3个罐，每罐一个

取样器样品 

b-粉未称；e-重量法；

i-质谱法 

2 

MBA-2 测量用

于转换的 UF6

流量 

UF6 气罐 无 

b-满罐重量和空罐重

量的差值；i&e KMP-1A

的重量法和质谱法的

系数 

3 

MBA-2 测量用

于转换的 UNH

量 

UNH 罐 无 

b-UNH 管道输送流量

计；i&e KMP-1B 的重量

法和质谱法系数 

4 

MBA-2 测量的

压制的 UO2流

量 

粉未 料罐

从每批 40 罐中取

3个罐，每罐 1个

取样器样品 

b-粉未称；e-重量法；

i-质谱法或从 KMP-1C

得到的测量值 

5 

MBA-2 贮存的

烧结芯块流

量 

芯块 料盘
每批随机抽取 5

个芯块 

b-芯块盘称 ；  e-重

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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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流动关键测量点说明（续） 

 

关键测量点 说明 材料类型 容器 取样方法 测量方法 

6 

MBA-2 装 配

的元件棒运

至 MBA-3 

包壳和焊

接的燃料

棒 

包壳 N/A 

b-芯块叠称；e-采用

KMP-5 的芯块的重量法 

6 

MBA-3 返 回

MBA-2 的 不

合格芯块流

量 

芯块 
元件

棒 
N/A 

采用元件棒装配的数值 

7 

从 MBA-3 发

运的组件流

量 

组件 包壳

N/A—使用

KMP-5.6 的元件

棒数值 

由 KMP-5、6 的元件棒数

值加和 

8 
MBA-2 测 量

的剩余物料 
UF6 气罐 无 

b-质量差值 

e-自 KMP-1A 的系数 

9E 
MBA-2 测 量

的固体废物 
多种杂物 桶 N/A 

NDA γ-计数 

9F 
MBA-2 测 量

的液体废物 
液体废物 桶 

每个桶混合并取

样 

b-桶称 

e-荧光法 

* b=整体测量法，e=元素分析法，i=同位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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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盘存关键测量点说明 

 

关键测量点 说明 材料类型 容器 取样方法 测量方法 

A 
贮存在 MBA-1

的 UF6 

气罐内固体 气罐 物项封记

核实 

来自 KMP-1A 的数值 

B 
贮存在 MBA-1

的 UNH 

UNH 罐 N/A 来自 KMP-1B 的系数 

b-UNH 罐地称 

C 
贮存在 MBA-1

的 UO2粉未 

UO2粉未 料罐 物项封记

核实 

KMP-K 数值 

D 

MBA-2 UF6转换

为 UO2的残存滞

留量 

ADU 和铀氧化

物 

工艺

设备

N/A γ-射线测量仪 

E 
贮存在 MBA-2

的废物 

各种固体 桶 N/A NDAγ-射线计数 

F 
贮存在 MBA-2

的废物 

液体 桶 每个桶混

合并取样 

b-桶称 

e-荧光法 

G 
MBA-2废物处理

的残存滞留量 

各种物料 设备 N/A γ-射线测量仪 

H 
贮存在 MBA-2 

UO2粉未 

UO2粉未 料罐 物项封记

核实或取

样分析 

KMP-4 的数值或者 

b-粉未称 e-重量法 

i-质谱法 

I 
芯块制造的残

存滞留量 

UO2 粉未，芯

块 

设备 N/A γ-射线测量仪 

J 

KMP-7 的数值 
MBA-2 贮存的

烧结芯块 

芯块 料盘 物项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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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盘存关键测量点说明（续） 

关键测量点 说明 材料类型 容器 取样方

法 

测量方法 

K 
MBA-2 贮存的烧结

芯块 

ADU 和铀金

属物 

工艺设备 N/A KMP-7 的数值 

L-1 
MBA-2 切屑回收的

残存滞留量 

ADU 桶 每桶搅

拌并取

样 

γ-射线测量仪 

L-2 MBA-2 贮存的切屑 

脏粉末 桶 每桶混

合并取

样 

b-切屑称 

e-滴定法 

L-3 MBA-2 贮存的切屑 

研磨残渣 料罐 每桶搅

拌并取

样 

b-切屑称 

e-滴定法 

L-4 MBA-2 贮存的切屑 

生坯切屑 桶 N/A b-切屑称  e-滴定

法 

L-5 MBA-2 贮存的切屑 

烧结切屑 桶 每桶随

机取 5

个芯块

b-切屑称 

e-由 UO2 和润滑剂

重量计算 

M MBA-2 实验室存量 

各种样品 玻璃瓶 N/A b-切屑称 

e-重量法 

N MBA-3 元件棒存量 

元件棒 包壳 物项核

实 

不同的 b,e 和 i 

O MBA-3 组件存量 

组件 包壳 物项核

实 

KMP-6 的数值 

* b=整体测量法，e=元素分析法，i=同位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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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测量方法简介 

    1）重量法（gravimetric method）用于确定在 UF6、UO2、芯块和碎屑中的铀因

子（即重量百分）。把样品（UO2）装入已知皮重灼烧过的坩埚中，在马福炉（Muffle 

furnance）内，温度为900±25℃条件下，灼烧，使UO2完全变成U3O8，同时对样品进

行光谱杂质分析，算出 U3O8比 U 的重量因子，由此算出相应样品（UF6，UO2等）的铀

重量百分数。 

    2）K2Cr2O7氧化还原电位滴定法：用于测定碎碴和废液中的铀百分含量。 

    3）质谱法，用于测定 U-235 的富集度。 

    4）荧光法，用于测定废液铀浓度。 

    5）无损分析（DNA）：测定固体废物铀含量。 

    6）容积测量。 

      a）每批滤液（来自转化和碎屑回收工段），用液位计测定容积后，输住天

然蒸发池。每批典型输送量约 1890 升。 

      b）离心磨液，用玻璃液位计测离心清液容积（约 56 升） 

    7）质量测量：UF6桶用 4000 公斤磅秤称重。 

   

A3. 模型厂六个月物料衡算的评价 

参考厂流程简介：产量为 lt／d，两条线的 UF6转化、芯块制造及装棒元件厂，

原料为 UF6，产品为燃料棒束。所有碎屑将转化成 U3O8后再处理成 UO2，只有碎屑回

收时，才在 UNH 中发生富集度混和。废液送天然蒸发池贮存，固体废物就地贮存

或送处置厂处置。 

σMUF的计算见表 A.2 所列，表 A2 中(a),(b),(c)的注释如下： 

    a）除特别注明公斤外，其它概指受随机误差、短期系统误差影响的件数； 

    b）百分误差为相对标准偏差单位； 

c）当期初与期末存量相等时，取样长期系统误差，分析长期系统误差互相抵 

由表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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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 
随机误差 

(公斤)
2
 

短期系统误差 

(公斤)
2
 

长短期系统误差 

(公斤)
2
 

秤重 27.07 299.52 404.05 

取样 46.15  2787.84 

容积 0.08  46.10 

U-试样 23.83 125.05 2640.4 

小结 97.13 424.57 5878.39 

总σ
2
MUF=97.13+424.57+5878.39=6400.09(公斤)

2 
 

总σ MUF=80.00 公斤 

由表 A3 可计算 

MUF=B+I-0-E 

    =17890.0+117600-117573.00-17890. 0=27.00 公斤 

LEMUF=2·σMUF=160 公斤 

∵MUF＜LEMUF 

∴在 95%置信度下，不能否定真 MUF 为零。模型厂铀材料衡算是闭合的。真 MUF 的

范围为： 

-133 公斤＜真 MUF＜18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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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六个月周期铀物料衡算数据表 

物料衡算组成 U% 件数 kgU/件 总铀量 kg 

调入 

UF6 

调出 

67.60 84 1400 117600 

棒（UO2芯块） 88.10 46800 2.5 117000 

废物桶 — 470 0.4 188 

过滤器 — 240 0.2 48 

废液 50ppm 176 1.2 211 

UF6残留量 67.6 84 1.5 126 

盘存量
*
     

新 UO2粉末 87.6 300 17 5100 

生坯芯块 87.6 20 18 360 

烧结芯块 88.10 1000 6 6000 

（托盘中）     

烧结芯块 88.10 20 18 360 

（舟中）     

U3O8粉末 84.5 250 17 4250 

硬碎碴 88.10 40 21 840 

ADU 60.0 40 10 400 

磨浆 80.0 20 12 240 

脏粉末 86.0 20 17 340 
 

注：为了简化计算，假设期初盘存等于期末盘存。 

 
 

                                                        
 


